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停車場使用申請書 
申請日期: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茲向貴校申請使用停車格，已了解「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開放停車場管理規範」，並願遵守，絕無異議。租用期間自115年4月1日起至115年6月30日止，租金計新臺幣（以下同）5,400元，保證金計5,000元。期滿後如有再租用意願，願另行辦理申請繳費。
此致　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編號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車牌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車輀廠牌/顏色：
車位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遙控器號碼：

 (由學校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由學校填寫)
(請於115年7月1日中午12時前歸還)
	承辦人
	出納組長
	總務主任
	會計主任
	校長

	
	
	
	
	


(背後黏貼相關證件)
	使用人駕照影本正面黏貼處

	

	使用人行照影本正面黏貼處

	


申請編號:             (由學校填寫)








